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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形势下增值税减免税会计处理分析
李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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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减免税是增值税税收优惠的范畴，当前我国税制改革不断推进，减税降费的力度不断加大、减免税类

型不断增加，使得企业会计处理难度系数有所增加。企业如何做好新形势下增值税减免税会计处理工作，值得深入

分析探讨。本文基于不同纳税人资格及不同减免税情形，具体对增值税减免税的会计处理方式方法，进行分析，以

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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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阶段我国增值税减免税类型多样，既有免税，也

有减税；既有针对全部纳税人的直接减免，也有针对小

规模纳税人的免税；还有在防控期间出台的针对小规模

纳税人减税政策。由于减免税类型较多，使得会计处

理也有所不同。因此，企业会计人员有必要加强新形势

下增值税减免税政策的研究，从而保证会计处理的合理

性、科学性。

一、增值税减免税的内涵

增值税减免税是一种对收入和税款进行减免的税，

其中，对收入减免，即对纳税人的销售收入，在符合条

件下可减免税增值税；对税款减免，即直接对纳税人的

应纳增值税税款进行减免。目前增值税减免税的形式主

要分为税基式减免、税率式减免和税额式减免这三种。

二、增值税减免税的会计处理原理

在会计实务中，具体采用用“价税分离”法和“价

税合计”法这两种方法进行增值税减免税的会计处理。

（一）“价税分离”法

“价税分离”法具体指的是从销售价中单独分离出

各种税费金额，从实质上明确商品本身的价格，以及对

应的税收金额，以便计算企业销售收入中的应纳税款金

额，并解决纳税重复计算的问题。针对增值税减免收入

的价税分离算法，分为以下两种情形：

（1）当销售减免税项目发生纳税义务时，在会计

处理过程中，借记处理为：银行存款（应收账款），贷

记处理为：主营业务收入等科目。

（2）当增值税可直接减免时，会计处理过程中借

记为：应交税费-应交增值税，贷记为：补贴收入。

依据财会字[1995]6号文规定（已废止），纳税人

在提供销售减免税行为时，在开具增值税普通发票时，

发票金额应是含税销售额。这样一来，下游企业所取得

的销项税额对应的无法抵扣的税款便可不用缴纳。

（二）“价税合计”法

价税合计就是金额+税额，卖方收款时将商品价款

和增值税一起收取，即将销售货物收入与增值税相加，

因为在货物销售产生的收入并不包括增值税，需要在收

入确认时按照税法规定确定增值税。

纳税人在提供销售减免税行为时，计量基础为含税

金额，会计处理为借记：银行存款（应收账款），贷

记：主营业务收入。政策依据为：如在国家税务总局颁

发的《关于国有粮食购销企业开具粮食销售发票有关问

题的通知》（国税明电[1999]100号）中指出，国有粮

食购销企业在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时，应比照应税货物

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记账处理的销售额应当是价税合

计数。

在会计实务中，核算处理是采用“价税分离”法还

是“价税合计法”，需要结合增值税相关政策的实质分

情况选择。现行的增值税减免税政策多样，主要可分为

这三类：一是能事先确定能减免增值税收入的；二是直

接对增值税税款减免的；三是无法实现确定增值税收入

是否能减免的，只有在结算当期才能够确定。

三、项目免税的会计处理

项目免税，即在纳税人提供特定的应税项目服务

时，能够减免增值税。这一免税政策并不区分纳税人资

格，只要符合增值税减免的条件，便可减免增值。比

如，在现行的增值税优惠政策中，就有明确的规定纳税

人在提供境外工程建筑服务时，可减免增值税；纳税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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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产自销农产品也可减免增值税等。

在财政部印发的《关于增值税会计处理规定的通

知》（财会[2016]22号）（下文中简称22号文）中，关

于项目免税的会计处理的规定，会计人员应将减免的增

值税借记为：应交税税费-应交增值税（减免税款），

贷记为：损益类相关科目。这样处理的思路是对减免税

款进行单独核算处理，并确认损益。但是，在实务中，

这样的处理方式具有一定的不足，举例说明如下：

例1：某建筑企业为一般纳税人，其承建的A项目为

境外项目，在2021年12月收取了业主的工程款1090万

元。

依据22号文的规定，该建筑企业在对收取的1090

万元免税销售额进行会计处理时，采用了“价税分离

法”，即计算销项税额为1090÷1.09×9％=90万元，并

将销项税额作为免税额计入“减免税款”中，同时确认

当期损益。在具体处理中，借记为：银行存款（1090万

元），贷记为：合同结算-价款结算（1000万元）

，应交税费-应交增值税（90万元）；借记为：应

交税费-应交增值税（减免税款90万元），贷记为：其

他收益等（90万元）。

实际上项目免税，免掉了销售收入中的计提销项税

额，但要求纳税人在开具增值税发票时，要在发票上现

实增值税税额，而在纳税申报时，不需要单独体现销项

税额。秉持着财会处理一致性的原则，企业在对项目

免税的会计处理过程中，不需要单独体现出免税税额，

同时在收入确认时应按照“价税合计”法进行处理。

如此一来，例1中的会计处理应当为：借记为银行存款

（1090万元），贷记为合同结算-价款结算（1090万

元）。

概括来说，对于项目免税，应当针对收取的全部价

款进行会计处理，在实务中，借记处理的会计科目包括

“银行存款”、“应收账款”、“合同资产”等，贷记

处理的会计科目有“主营业务收入”、“合同结算”

等，且无需单独体现免税额。

四、小微企业免征增值税的会计处理

当小规模纳税人有应税行为时，若其月度销售额不

超过10万元，或者季度销售额不超过30万元，便可享受

小微企业免征增值税这一优惠政策。这一优惠政策对象

仅针对小规模纳税人，免税条件为销售额未达到起征

点。由于小微企业的月度或季度销售额是否超过10万元

或30万元在期间无法判断，只有在纳税申报时才能判定

是否符合增值税减免税的条件，这属于事先无法确定对

增值税收入能否享受增值税减免税优惠，应采用“价税

分离”法进行会计处理。因此，根据22号文的规定，小

微企业在取得销售收入时，需按照税法规定缴纳增值

税，若达到了免征增值税的条件，需要应交增值税计入

至当期损益中。但是，对于应计入当期损益表的哪一个

会计科目中，22号文中并没有做出明确的指示。对此，

笔者认为企业可采取“价税分离”法处理，先从销售收

入中分离出免征的增值税，若符合增值税免征条件，对

增值税税额进行单独确认并计入当期损益中；若未达到

增值税减免的条件，应当将增值税税额计入至销售收入

中，且不需要单独确认增值税额。举例说明如下：

例2：某商贸企业为小规模纳税人，按季度纳税，

其2021年第三季度销售取得收入为30.3万元，征收率为

1％。结合22号文规定得知，纳税人取得的销售收入，

会计处理方法应采取“价税分离”法，不含税收入为

30.3÷1.01=30万元，税额为0.3万元。借记为：银行存

款（30.3万元），贷记为：主营业务收入（30万元），

应交税费-应交增值税（0.3万元）。该企业在纳税申报

时，认定为符合增值税免征的条件，对于税额的会计

处理，转记为主营业务收入，借记为：应交税费-应交

增值税（0.3万元），贷记为：主营业务收入（0.3万

元）。

五、特定期间或特定项目的会计处理

考虑增值税减免税的清晰多种多样，使得会计处理

方式也相对复杂，在实际处理过程中，通常会涉及以下

三种特殊情形的会计处理：

（一）特定期间的减免税

特定期间的增值税减免税情形，最为典型的是针对

防控期间出台的降低小规模纳税人征收率的政策，主要

包括财政部、税务总局出台的《关于支持个体工商户复

工复业增值税政策的公告》（财税[2020]13号）和《关

于支持个体工商户复工复业等税收征收管理事项的公

告》（国税[2020]5号），减免内容为：对四川省内增

值税征收率为3％的小规模纳税人，在2020年3月1日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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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31日的期间产生应税销售收入，可享受免征增值税

的优惠政策；而四川省外的其他省市的小规模纳税人，

可减按1％的税率缴纳增值税。

从实质上看，针对防控期间的四川省小规模纳税人

免税情形属于项目免税，因此在会计处理时，可同上述

项目免税内容进行。针对除四川省外的小规模纳税人减

税的情形，在会计处理时可参照上述项目免税内容进

行。而针对四川省外小规模纳税人减税的情形，应结合

国税[2020]5号文规定进行会计处理，在计算应纳税税

额时，应纳税额=销售额÷（1+1％）×1％。

（二）特定项目的减免税

目前针对特定项目减征增值税的主要有这两种情

形：一是纳税人销售自己使用的固定资产时，在满足减

免条件下，可从原本3％的征收率减按2％缴纳增值税；

二是纳税人初次购买税控系统专用设备产生的费用，以

及技术维护产生的费用，可全额抵扣增值税应纳税额。

针对第一种情形，在会计处理过程中，应将减征的

1％税额计入至“资产处置损益”、“营业外收入”、

“营业外支出”等会计科目中。举例说明如下：

例3：某企业为一般纳税人，在2021年10月销售1台

使用过的设备所取得的价款为15.3万元，该设备购入价

格为25万元，在资产处置环节，已计提折旧10万元，按

照税法规定，设备购入时不可抵扣进项税额。在具体

的会计处理过程中，借记为：固定资产清理（15万），

累计折旧（10万），贷记为：固定资产（25万）；借

记为：银行存款（15.3万），贷记为：固定资产清理

（0.3万），应交税费-简易计税（0.3万）；借记为：

资产处置损益（4.9万），应交税费-简易计税（0.1

万），贷记为：固定资产清理（5万）.

针对第二种情形，在具体的会计处理中，可采用

“价税分离”法视情况进行处理。如果是抵扣一般纳税

人一般计税项目的应纳税额，在会计处理过程中，借

记：应交税费-应交增值税（抵减税款），贷记：其他

收益等科目；如果是抵扣一般纳税人简易计税项目的应

纳税额，在会计处理过程中，应借记：应交税费-简易

计税科目，贷记：其他收益等科目；如果是用以抵减小

规模纳税人的应纳税额，在会计处理时应借记：应交税

费-应交增值税科目，贷记：其他收益等科目。

（三）招用退役士兵或重点群体的减免税

在现有的增值税政策中也有明确规定，若企业招用

了退役士兵或是重点群体，可在三年内按照一定额度抵

减增值税。这属于直接对增值税税额进行减免，在会计

处理过程中应采用“价税分离”法进行会计核算。其

中，对于扣减的增值税，需要注意区分纳税人资格和不

同的给水方法。举例说明如下：

例3：某企业为一般纳税人，在2021年6月销售货物

取得收入350万元（含税价），当月购进货物等200万

元，取得增值税专用发票已认证，注明税金是28万元。

当月新招用退役军人10人，经税务机关依法确认定额扣

减增值税8万元。在会计核算时，做如下处理：

当企业实质发生销售货物应税义务时，借记为：银

行存款（350万元），贷记为：主营业务收入（280万

元），应交税费-应交增值税（销项税额70万元）。

当购进货物可抵扣进项税金时，借记：应交税费-

应交增值税（进项税额28万元），贷记：银行存款（28

万元）。

当安置退役士兵就业可享受减免增值税优惠时，借

记：应交税费-应交增值税（8万元），贷记：营业外收

入-补贴收入（8万元）。

企业在月底结算时，借记：应交税费-应交增值

税（20万元），贷记：应交税费-未交增值税（20万

元）。

企业在月初纳税申报时，借记为：应交税费-未交

增值税（20万元），贷记为：银行存款（20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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